行政处罚公示
	处罚决定文号
	[bookmark: _GoBack]（额）应急罚〔2025〕10号

	处罚名称
	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8·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 8月5日19时50分许,额敏县金鼎彩钢厂在额敏县惠泽农业专业合作社瓜子储存库房屋顶切割开槽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1人死亡的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24.3万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58-A的规定

	处罚结果
	给予人民币9000元(玖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王某勇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1月10日

	备注
	　




